
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执行主
任刘明介绍，买二手房时，经常碰
到看中的房子存在抵押的情况。
根据物权法，抵押期间，抵押人未
经抵押权人同意， 不得转让抵押
财产。 如果这类设立了抵押权的
房子要进行交易， 一般要先解除
抵押，也就是提前给银行还贷，就
是通常说的“赎楼”。

在二手房交易中， 不少卖房
者会要求买房一方支付首付款用
来赎楼，这样存在风险，如果把钱
直接给卖方，卖方把钱挪作他用，
甚至玩“失踪”；也可能赎楼以后，
卖房者坐地起价或卖给别人，都
是让买方“钱财两空”的情况。

目前， 常见的赎楼是由中介
公司和买卖双方签订赎楼的补充
协议，由卖房一方进行委托公证，
委托中介公司办理房屋过户相关
事宜，再由买方将钱打给卖方，这
样能保证资金相对安全。此外，还
可以通过担保公司赎楼。

律师说法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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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 长沙二手房市场不断升温， 特别是长沙
“3·18”限购限贷新政实施，不动产登记中心甚至出现通宵
排队等办业务的现象。随着二手房交易数量的攀升，随之产
生的买卖纠纷也增多， 不少人因为不熟悉政策， 不了解行
情， 稀里糊涂签字； 还有人遭遇业主坐地起价甚至一房多
卖。二手房买卖需要注意什么？哪些方面容易出现纠纷？一
旦对方违约，该如何维权？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沈潘

本期主题：二手房买卖

收了定金将房卖别人，法院判赔违约金
二手房买卖遭遇业主坐地起价甚至一房多卖，该如何维权

买二手房签了合同，付了2
万元定金，业主却把房子高价卖
给了别人，还声称愿意退定金并
赔偿2万元。而在这一个月里，房
价又涨了不少，同样的价格很难
再买到同样的房子。气愤的买房
者杨先生将业主告上了长沙市
开福区法院，近日，法院判决赔
偿房价10%的违约金。

2016年9月，长沙杨先生通
过中介公司， 看中了开福区福
元西路某小区三室两厅的房
子，跟业主陈女士聊得很顺利，
很快签了二手房买卖合同，约
定房款总价96万元， 首付30万
元， 杨先生在当年10月20日前
付清首付款。签订合同当天，杨
先生付了2万元定金。

可当杨先生准备好首付
款， 办理好银行贷款抵押审批
后，却被陈女士告知，房子不卖
了，已经卖给别人了。杨先生气
愤不已， 在合同签订一个多月
里，房价一直在涨，他很难再以
同等价格买到合适的房子。于是
他向开福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被告赔偿他房屋成本
增加等费用共计21万多元。

陈女士一方则称， 合同没

能履行是由于合同的主要条款
约定不明，原、被告双方以及中
介公司一直在协商和沟通。杨
先生在未到合同履行期届满前
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情急之
下才将房屋卖给他人，她认为，
双方都有违约行为，均有过错。

法院审理后认为， 陈女士
一方在合同履行期间内将房屋
转卖给他人，客观上造成合同无
法继续履行，因此法院认定被告
方违约。违约金额方面，合同载
明了卖方违约的情况，当卖方逾
期履行超过5日，买方可解除合
同并选择要求支付转让成交价
20%的违约金或双倍返还已支
付的定金。 根据合同法规定，守
约的一方有权选择违约金条款
或是定金条款。杨先生要求采用
违约金的违约责任方式，法院予
以支持。此外，杨先生诉讼请求
中提出房屋成本增加18.9万元，
他提交的证据并不确定。根据本
案的实际情况，法院酌情认定被
告的违约责任适用违约金条款，
按支付转让成交价即96万元的
10%承担违约责任。最终，法院
一审判决被告方向杨先生赔偿
9.6万元的违约金。

付了定金，业主还将房高价卖给别人
违约方只需赔偿定金吗？

案
例2 先付赎楼的首付款，还是先办委托公证

买卖双方闹上法庭

想买的二手房还在银行有
贷款，先付首付款赎楼，还是先
由卖家办理委托公证？ 买卖双
方僵持不下， 卖家以此借口要
解除合同。 一心买房的长沙黄
女士把卖家林女士起诉到长沙
芙蓉区法院。近日，法院一审判
决卖家赔偿2万元违约金以及
6400元中介费。

2016年7月， 黄女士经中
介公司介绍，看中了长沙市芙
蓉区晚报大道548号东外滩家
园小区一套房子，72平方米左
右， 该房在银行有抵押贷款。
黄女士与业主签订了二手房
买卖合同，约定43.9万元成交，
合同签订当天，黄女士支付了
定金2万元，由中介公司保管。
合同签订后，黄女士提交了贷

款申请。
根据双方所签约定， 应由林

女士自行出资赎楼。 实际履行过
程中， 双方口头约定由黄女士支
付首付款用于赎楼， 以解除涉案
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 但林女士
须先办理委托公证， 委托授权由
中介公司全权办理房屋过户手
续。但在具体办理过程中，林女士
不肯办理委托公证， 而是要求黄
女士先付首付款。

双方就支付首付款赎楼和办
理委托公证谁先谁后意见分歧，
为此，林女士以黄女士违约为由，
发了《合同解除通知书》。黄女士
收到后，再次找林女士协商，哪知
林女士称不打算卖房了。

黄女士认为卖方在约定期限
内不按照合同约定办理相关手

续， 又无理由解除合同的行为严
重违反合同约定， 以此起诉到芙
蓉区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 黄女士与
中介公司均表示， 三方之前口头
约定是由林女士先办理委托授权
公证后， 再由黄女士支付房屋首
付款， 故黄女士未支付首付款不
属于违约。 长沙市住房公积金中
心已受理黄女士夫妇提交的申请
贷款资料并通过初审。 该房在没
有解除抵押的情况下无法办理房
屋产权过户手续， 无法达到房屋
交易目的。因此，房屋买卖合同无
法履行的责任在林女士， 应由其
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法院一审判决， 中介公司退
还定金2万元，林女士赔偿黄女士
违约金2万元，中介费6400元。

案
例3 个人所得税哪方出？

合同条款有争议，买房者状告业主
二手房买卖合同中写

明了所有税费由买方承担，
而买主认为并没有约定个
人所得税条款，且根据规定
个税应该是原业主缴纳，以
此拒缴， 导致合同不能履
行。买主将中介公司和卖方
一同告上法院。近日，永州
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该案。

永州年过六旬的曾先生
通过中介看中了永州冷水滩
育才路一套三室两厅、127平
方米的房子。 曾先生看房多
次后， 决定买下。2016年5月
15日，在中介公司的促成下，
曾先生与唐先生、 中介方签
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 合同
约定房屋成交价48.8万元，
定金2万元，在交易过程中所
有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曾
先生承担，一个月后的6月10
日办理房产变更登记。当天，
曾先生给中介公司缴纳定金
2万元。

到了6月10日， 由于端午
节放假，未能办理过户。而此
后，曾先生发现交易过程中的
个人所得税需要他缴纳，他对
此不满，认为根据规定，个人
所得税应该由卖方缴纳，他多
次要求中介公司修改合同，遭
到拒绝。

几次遭拒后， 曾先生起诉
中介公司和卖方， 请求法院撤
销合同，返还2万元定金，赔偿3
千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在对房
产交易税费的承担上，中介公
司的业务员虽未就个人所得
税这一收费项目特别说明，但
明确了中介费及办证的所有
税费由原告承担这一观点，合
同中对此也做了约定，原告为
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其对合同条款的内容具有
完全认识能力，所以签订合同
时并未违背其真实意思。冷水
滩区人民法院驳回了曾先生
的起诉。

付首付赎楼
当心“房财两空”


